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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 115年度市長盃語文競賽領隊會議轉達事項 

115.03.19 

一、 競賽當日校園內不開放停車，請於周邊自行尋找停車位，留意勿擋住出入口，務必轉達參賽    

    相關人員知悉，感謝配合。 

二、 參加獎狀競賽當日現場拿，本局另案公告發放、寄送獲獎者及指導教師獎狀時間。 

三、 競賽相關規定: 

競賽項目 注意事項 

(國、臺灣台、

臺灣客)語字音

字形、 

作文、寫字 

共同注意事項 

1. 不得攜帶行動電話（手機）、呼叫器、馬表、計時器、無線電子設備(如藍芽

耳機)及具有通訊、記憶和搜尋資料功能之電子器材(如智慧錶)等物品進入競

賽場地。 

2. 試卷不得書寫校名、姓名與編號，彌封處不得撕開，違者不予評分。 

3. 各組參賽者在聽到監場人員喊「開始」口令時，始得翻閱試卷作答；競賽

時間一到，聞監場人員喊「起立」口令後，應立即起立不得繼續書寫。 

4. 試題、試卷均不得攜帶出場，亦不得提早交卷。 

(國、臺灣台、

臺灣客)語字音

字形 

1. 除國語字音字形競賽時間為 10 分鐘外，臺灣台語、臺灣客語字音字形競賽

時間為 15 分鐘；逾時不繳卷者，不予計分。 

2. 如超過 5 分鐘未入場者，以棄權論。 

3. 答案填寫後不得塗改，塗改後該題不計分。 

4. 可攜帶全透明的墊板。比賽開始前競賽員的透明桌墊請直接覆蓋在試題

上，勿翻動試卷放置桌墊。 

5. 答案疑義： 

(1)應填具申請表（實施計畫附件 3），至遲應於該競賽項目比賽結束公告答

案後 1小時內提出，逾時不予受理。 

(2)申請人資格：國小、國中、高中學生組以領隊為限；教師組以參賽者本

人為限。 

(3)申請人提出答案疑義如逾越受理期限或未敘明理由及檢附佐證資料者，

得不予受理。 

作文 

1. 參賽者有 600 字稿紙 3 張(國小 500 字稿紙)及 A4 空白紙 1 張供撰寫草稿。

若稿紙不夠，請舉手向工作人員索取。 

2. 參賽者不得攜帶字典、辭典進入競賽場地。 

3. 如超過 10 分鐘未入場者，以棄權論。 

4. 可攜帶全透明的墊板。 

5. 參賽者於文稿中不得提及姓名、校名，違反規定者不予評分。 

寫字 

1. 比賽用紙 1 人以 1 張為限，開始比賽後不得要求更換；用其它紙張書寫者

不予評分。 

2. 比賽用紙下，除墊布外，不可墊置其它物品(如：預畫之九宮格、米字格、

尺規、空白紙張、字帖等)，一經發現，立即取消資格。 

3. 如超過 10 分鐘未入場者，以棄權論。 

4. 每位選手提供 A5 大小的試墨紙乙張，故不得攜帶紙張進入競賽場地。 

5. 比賽結束請勿於洗手間清洗寫字用具，請自備紙巾清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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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說 

共同注意事項 

1. 各競賽員上臺演說前請將題目交給第 1位評審後再上臺；若演說題目與所

抽題目不符者，視同表演賽，不予評分。（題目紙不得作任何記號，違者不

予評分） 

2. 不得穿著繡有校名、姓名之服裝進場比賽，違者不予評分。 

3. 不得攜帶行動電話（手機）、呼叫器、馬表、計時器、無線電子設備(如藍

芽耳機)及具有通訊、記憶和搜尋資料功能之電子器材(如智慧錶)等物品進

入競賽場地；若攜帶計時器(以一般手錶為主)進場，需不具聲響功能。於比

賽期間內，計時器若發出任何聲響影響比賽進行者，取消該競賽員資格。 

4. 競賽時不得報單位名稱與姓名，只報序號與題目號(篇目號)，違者不予評

分。 

5. 聞呼號後應即上臺演說，先將練習用計時器放在預備席桌上，但若經工作

人員提醒 3 次後仍不上臺者，即以棄權論。 

6. 演說時間由馬表控制，下限的時間到，按 1 次鈴聲（1 短音），上限時間

到，按 2 次鈴聲（1 短音 1 長音），超過上限每 30 秒按 3 次鈴（2 短音 1 長

音），超過 1 分鐘強迫下臺。 

7. 計時方式：一開口即計時；但若上臺後不開口，經工作人員提醒 3 次後，

即開始計時；停止演說即停止計時。 

國語演說 

1. 演說參賽者一律於演說前 30 分鐘親自抽題(教師組搭配演說時間，於演說

前 32 分鐘親自抽題)，未準時到場者以棄權論。 

2. 抽題後，各組在準備時間內可參閱自行攜入之資料。 

臺灣台語演說 

1. 演說參賽者一律於演說前 30 分鐘親自抽題(教師組搭配演說時間，於演說

前 32 分鐘親自抽題)，未準時到場者以棄權論。 

2. 抽題後，在準備時間內可參閱自行攜入之資料。 

臺灣客語演說 

1. 演說參賽者一律於演說前 30 分鐘親自抽題(教師組搭配演說時間，於演說

前 32 分鐘親自抽題)，未準時到場者以棄權論。 

2. 抽題後，在準備時間內可參閱自行攜入之資料。 

英語演說 
1. 由本局公布之 5 題講題中自選 1 題參賽。 

2. 無提供計時器練習，亦無準備時間。 

(臺灣台、臺灣

客)語情境式演

說 

共同注意事項 

1. 參賽者聞呼號聲抽題時，立即離座前往工作人員席抽題，並簽名確認所抽

題號，抽完題後應即進入預備席準備，靜候呼號上臺，不得無故發出聲響

致影響他人及與其他人員交談，且不得擅自離開預備席；若有特殊理由需

離開預備席或其他原因者，應舉手由工作人員上前陪同或協助，違者以棄

權論。 

2. 抽題後由競賽員將文字稿、自備之筆、立可帶、裝水容器攜至準備席，進

行 30 分鐘之準備。競賽員可在文字稿作註記，上臺時可攜帶文字稿進行演

說。惟攜帶參考資料至預備席，扣標準分數 1 分。 

3. 競賽員登臺前請將個人物品放於原預備席上，且不得攜帶道具，下臺後再

依動線指示，前往取回個人物品。 

4. 演說內容與所抽文字稿呈現不符者，不予計分。 

5. 競賽員上臺時須先報告所抽題目編號，再進行演說，競賽員開口演說即開始

計時，如超過 1 分鐘未開始，以棄權論；停止演說即停止計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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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演說時間由馬表控制，國小學生組、國中學生組 2 分；高中學生組 3 分一

到，按 1 次鈴聲(短音)；國小學生組、國中學生組 3 分鐘；高中學生組 4 分

鐘一到，按 2 次鈴聲(1 短音 1 長音)，競賽員宜儘速結束演說，在臺上等待

評判提問。 

7. 詢答時間為 2 分鐘（含評判提問時間），採一問一答，題數視競賽員回答情

況而定。時間由馬表控制，1 分 30 秒時，按 1 次鈴聲(短音)；時間一到，

按 2 次鈴聲(1 短音 1 長音)，競賽員宜儘速結束回到座位。 

8. 演說時間如有不足或超過，每半分鐘由計時人員記錄扣均一標準分數 1

分，不足半分鐘者，仍以半分鐘計算；惟誤差在 3 秒之內者，考量按鈴操

作，不予扣分；競賽員在詢答時如未能回答或回答時間不足，均不予扣

分。 

9. 聞呼號後應即準備上臺，先將練習用計時器放在預備席桌上，但若經工作

人員提醒 3 次後仍不上臺者，即以棄權論。 

其它事項： 

1. 請各校不定期上本局資訊中心教育公告查詢比賽訊息，以維參賽權益。 

2. 報到處全天候接受報到，請務必於表訂抽題時間 30分鐘前至競賽場地或準備室等候叫號。 

3. 各演說競賽場地：7 時 50 分以前開放競賽場地提供查看，7 點 50 分清場，非工作人員及選手

不得進入競賽區樓層。 

4. 作文、寫字、國(臺灣台、臺灣客)語字音字形：7時 30分開放賽場觀看，7點 50分清場。 

5. 依據本局 108 年 10 月 25 日南市教社字第 1081226906 號函辦理，貴校學生係代表各校參與各

項藝文競賽，學生及帶隊教師或出席指導人員倘競賽期間逾用餐時間，請提供用餐等必要協助。 

 


